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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实习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深化课堂

教学的重要环节。为规范学生《企业实习》课程自主联系实

习（以下简称“自联实习”）过程管理，加强自联实习过程

检查，保障实习规范与质量，坚决杜绝虚假实习与无效实习，

依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普通本科高校大学生实习工

作的意见》（教高[2026]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习管

理要求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《企业实

习》环节所有申请自联实习的学生。

第二章 自联实习要求

第三条 自联实习企业要求。企业必须是在工商行政管

理机关（或主管部门）合法注册、有效存续的法人实体或非

法人组织，具备开展相关业务的经营资质（即有效的营业执

照），企业运营情况良好，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无严重失

信行为。

第四条 自联实习岗位要求。企业经营范围应与所学专

业或实习岗位相关，或至少具备能够锻炼学生实践的岗位能

力。提供的实习岗位应与学生所学的专业对口或相近，能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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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其专业技能的实践锻炼，原则上不允许远程实习。

工科类（计算机、机械、电气）：实习岗位必须属于专

业对口的工程领域，具备实际的操作环境或研发环境。

文科类（英语、管理、艺术）：实习岗位必须符合所学

专业培养目标，有效支撑职业素养的养成、业务流程的认知

以及沟通协调能力的提升等。

第三章 自联实习过程管理

第五条 实习报到。自联实习学生在实习报到前，应在

“实习管理系统”填报实习单位信息，经实习指导老师审核

后开始实习。因客观原因不能提前填报单位信息的，需提前

向指导老师报备同意，并在入职一周内完善实习单位信息。

凡报到地点与系统填报地点不符且未报备者，按照未报到处

理，需重新填报实习单位信息。

第六条 企业变更。自联企业不满足实习要求，或其他

客观因素需变更实习企业的，需入职 1个月内提出变更申请，

由指导老师审批通过后，可变更企业继续实习；因特殊原因，

在入职 2 个月内需要变更实习企业的，由指导老师上报学院

审批通过后，学生可变更企业继续实习；入职超过 2 个月的，

非客观原因不允许变更实习单位，若必须更换则需重新开始

实习，原有实习时长清零。自联实习期间，原则上仅允许变

更 1 次实习单位。

第七条 考勤管理。严格落实实习考勤管理，学生在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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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实习中应全过程考勤打卡，实习期间每周至少通过“实习

管理系统”签到 3 次。因保密要求等特殊客观原因无法签到

的，必须在一个月内发起维护签到申请，由指导老师审批后，

完成签到维护。凡因“忘记打卡”“手机没电”等个人原因

导致的缺勤记录，不予追认，按照未签到处理。

第八条 双周报管理。严格落实实习双周报管理，学生

每两周至少提交 1 次双周报，实习期间通过“实习管理系统”

提交双周报 12 次及以上。双周报内容应与实习岗位一致，

能够客观真实反馈实习工作内容和完成情况。如确因企业断

网、封闭开发等特殊客观原因无法按时提交，需及时联系学

校指导教师“限时补交”。

第九条 过程检查。构建自联实习“师—院—校”三级

检查机制，形成覆盖全过程的自联实习过程监控。

指导教师：应及时与企业指导老师建立联系，通过工作

群或其他通讯方式了解学生实习动态，查看学生考勤签到情

况。每两周登录 1 次“实习管理系统”批阅学生实习双周报，

实习期间通过安小信 APP 视频或 QQ、微信、电话访谈查岗不

少于 4 次（需保留通话记录或截图至少 2 次）；针对实习过

程掌握不充分的应实时走访学生工作企业。辅导员联动做好

学生离校后的实际动向监测，对异常学生重点标注，及时同

步给指导老师并上报学院。

学院检查。重点加强自联实习抽查，充分利用暑假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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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集中检查或访企拓岗等形式，检查学生自联实习岗位履

职情况，核实学生实习企业和岗位情况，原则上覆盖率不低

于 30%。

学校抽查。学校成立企业实习工作检查小组，校领导、

教学督导、职能部门等随机到访学生自联实习企业，访谈企

业指导老师或负责人，抽查学生自联实习企业综合表现情况。

第四章 自联实习考核管理

第十条 学生考核。严格落实过程考核管理。建立自联

实习学生过程考核与预警机制。

第 1 级：督促整改。累计 2 周未打卡且未向指导老师报

备，由指导老师约谈，实习时长不计入，辅导员同步做好思

想谈话。

第 2 级：通报批评。累计 4 周未打卡且无正当理由，或

未经指导老师同意擅自更换实习单位，岗位性质与专业完全

无关的，学院予以通报批评，责令立即更换符合要求的单位，

缺失时长需在毕业资格审核前补齐。

第 3 级：纪律处分。严禁伪造实习或虚假实习，凡购

买实习证明、伪造公章、虚构实习岗位（空挂名）或通过非

法中介买卖实习岗位、虚拟实习定位考勤打卡，杜撰双周报

等违纪行为，课程考核按作弊行为认定（成绩直接计 0 分），

取消当季学期修读资格，当季学期之后学期允许申请该课程

重修（毕业学期作弊行为可申请换证重修），其违纪行为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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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负责学生违纪处分工作的管理部门处理。

第十一条 指导老师。校内指导教师应切实履行企业实

习指导工作职责，做好企业实习学生任务书下达、实习信息

审批、中期答辩及实习材料归档，做好考勤管理和双周报批

阅过程管理。

1.学校通过“实习管理系统”定期发布实习过程信息，

学生平均签到率、平均双周报提交率、教师平均批阅率低于

正常要求 80%的予以实时反馈，低于 60%予以通报批评并纳

入教师教学过程性考核，低于 30%的按照教学事故处理，非

教师不认真履责及不可抗力因素除外。

2.实习过程管理中，未及时审批学生实习相关信息或全

程未与学生电话或视频联系，导致影响学生正常实习，引发

舆情或造成其他负面影响，予以学院层面通报，对造成重大

影响的按教学管理类事故处理。

第十二条 辅导员应参与学生实习过程管理，学生实习

期间做好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的教育和管理工作，协助解决

存在的问题。

第十三条 企业实习管理工作中，其他人员由于没有认

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对正常教学秩序、教学进程和教学质量等

造成不良影响，影响教学秩序乃至教学质量的按照教学管理

类事故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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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规定面向 2023 级学生起实施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作为《安徽信息

工程学院学生企业实习管理办法（2019 修订）》的补充条款，

其他有关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
